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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

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忻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忻州市工业和信息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山西华新定襄燃气有限公司、山西金瑞高压环件有限公司、太原指南者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定襄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帆、李云、张永昌、王家杰、刘焯、邬永强、兰鹏伟、武宁、刘成亮、张

俊成、韩俊伟、续建、张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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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用天然气加热炉节能监测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以天然气为燃料的锻造加热炉的节能检查监测项目及要求、监测方法、监测合格指标

及检查监测评价等。 

本文件适用于锻造企业以节能为目的，对所用天然气加热炉进行的检查监测，不适用于电加热炉

节能检查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2206   城镇燃气热值和相对密度测定方法 

GB/T 16839.2   热电偶 第2部分 允差 

GB/T 32201   气体流量计 

JB/T 50153   锻造加热炉能耗分等 

3  术语和定义 

GB/T 258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天然气加热炉   

使用天然气为燃料形成高温火焰或烟气，以火焰或烟气加热工件的封闭形式的工业加热设备。一般

由燃烧器、炉膛（含炉管）、余热回收系统、送风系统等组成。 

3.2 

监测   

锻造企业在天然气加热炉运行状态下，对其可比单位能耗、排烟温度、空气系数、炉体外表面温度

进行的监视和测量活动。 

3.3 

烟气  

包括过剩空气在内的气态燃烧产物。 

3.4 

可比单位能耗   

以不少于一个生产周期的合格加热工件折合质量计算的单位产品燃料消耗称为可比单位能耗，简称

可比单位能耗。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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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系数  

燃烧 1kg 燃气实际供给的空气质量与理论上完全燃烧 1kg 燃气所需的空气质量之比。 

4  检查监测项目及要求 

4.1  检查项目 

4.1.1  天然气加热炉运行状况检查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a)  查看天然气加热炉运行是否正常，设备配置和使用是否合理。 

b)  查看交流接触器、电动机、风机等设备是否存在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或落后产能。 

c)  天然气加热炉是否具有完整的设备台账、运行记录、检修和改造记录等技术档案。 

4.1.2  天然气加热炉及其保温材料、节能监测设施检查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a)  监控仪表配备是否齐全； 

b） 加热炉保温材料是否完好； 

c)  炉体外型及附属设备是否完好； 

d)  传动装置是否灵活可靠； 

e)  是否配置经济燃烧的调节装置 

f)  是否配备氧量表、排烟温度表等监测仪表； 

g)  是否配备符合要求的余热、余能资源回收利用装置。 

4.1.3  天然气加热炉操作人员及作业检查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a)  是否有经济燃烧的操作规程; 

b)  设备主要操作人员是否有培训合格证和上岗资质证明。 

4.2  监测项目 

锻造用天然气加热炉节能监测项目包括： 

——可比单位能耗， 

——排烟温度， 

——空气系数， 

——炉体外表面温度。 

4.3  监测仪器 

4.3.1  可比单位能耗的监测仪器 

天然气流量计等。应符合 GB/T 32201 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4.3.2  排烟温度的监测仪器 

插入式热电偶等。允差应符合 GB/T16839.2 的规定，不适用 GB/T16839.2 时，允差应不大于被

测温度点温度的±1%（℃）。 

4.3.3  空气系数的监测仪器 

烟气分析仪。示值误差应不大于±5%，1h内示值变化应不超过 5%。 

4.3 4  炉体外表面温度监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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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测温仪、表面接触式热电偶等。红外测温仪允差应不大于±2℃或被测温度点温度的±1%

（℃），取其绝对值较大者。表面接触式热电偶允差应符合  GB/T16839.2 的规定，不适用 

GB/T16839.2 时，允差应不大于被测温度点温度的±1%（℃）。 

5  监测方法 

5.1  监测条件 

5.1.1  监测所用仪表能满足监测项目的要求，仪表应完好，保持有效校准或检定状态。 

5.1.2  监测在天然气加热炉处于正常生产实际运行工况下进行。 

5.2  监测时间和记录 

5.2.1  连续运行的天然气加热炉在热工况达到稳定状态下，监测时间应不少于1h。 

5.2.2  间歇性天然气加热炉监测时间为一个加热周期。 

5.2.3  监测项目应每隔 15min 读数记录一次。 

5.2.4  宜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监测结果。 

5.3  可比单位能耗  

5.3.1  适用时，可比单位能耗监测项目及计算方法亦可参照 JB/T 50153 进行。 

5.3.2  可比单位能耗计算方法  

推荐的锻造用天然气加热炉可比单位能耗计算可按式（1）： 

 

式中： 

bk         ——可比单位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或立方天然气每吨（m
3
/t）； 

Qnet,ar    ——燃料低位发热值，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或千焦每标准立方米 kJ/Nm
3
；  

B     ——单台天然气加热炉或炉群在统计期内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千克（kg）或标准立方

米（Nm
3
）； 

β    ——炉型系数，炉型系数见表 1； 

29307 ——1千克标准煤的低位发热值，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Gz         ——单台加热炉或炉群在统计期内所加热的锻件（毛坯）折合重量，单位为吨（t）。 

表 1 炉型系数 

炉型 厢式炉 台车式炉 贯通式炉 

炉型系数 β 1.00 1.10 1.15 

 

5.3.3  天然气的热值和相对密度检测按照 GB/T 12206 进行。 

5.4  排烟温度 

5.4.1  排烟温度的测点应布置在烟道截面上烟气温度比较均匀的位置上，根据炉子的大小，一般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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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炉体烟气出口 1m～2m 的烟道上。 

5.4.2  设有余热回收装置的天然气加热炉测点可布置在余热回收装置烟气出口 0.5m 左右处，测温探

头应插至烟道横截面的中心位置。 

5.5  空气系数 

5.5.1  烟气取样点应与排烟温度测点布置在同一烟道截面上，烟气取样和测温应同步进行。 

5.5.2  空气系数α按式（2）计算： 

 

式中： 

O2、RO2、CO、CH4、H2    —— 干燃烧产物的百分含量%。 

5.5.2  燃气与空气适宜配比可按流量折算单位时间质量，求得形成混合气时，燃气与空气的质量比，

亦可采用其它适用的方法计算。 

5.6  炉体外表面温度 

5.6.1  炉体外表面温度测点的布置应具有代表性，一般按炉内温度区段均匀布设，视炉体外表面面积

的大小，一般取 0.5m
2
～2m

2
 一点。测得的炉体外表面温度取其最大值为监测结果。 

5.6.2  测点布置应避免受高温辐射和溢气的影响，窥视孔、炉门、烧嘴孔、热偶孔、上烟道及余热器

附近边距 500mm 范围内不应布置测点（特殊情况除外）。 

6  监测合格指标 

6.1  可比单位能耗限值 

6.1.1  表 2给出了推荐的锻造用天然气可比单位能耗限值，具体生产中影响天然气加热炉能耗的因素

较多，企业和监测单位可考虑除表 2 所列炉膛材料、锻件种类之外的影响天然气加热炉能耗的因素，

选择确定能耗限值，用于监测和评价；适用时，亦可选用表 2给出的限值。 

表 2  锻造用天然气加热炉可比单位能耗限值 

炉膛材料 锻件种类 可比单位能耗限值 kgce/t（m
3
/t） 

纤维炉 浇注料炉 

液压机制坯+辗轧环形锻件 ≤120（90） 

自由锻件 ≤140（105） 

模锻件 ≤105 (79) 

砌砖炉 

液压机制坯+辗轧环形锻件 ≤130（98） 

自由锻件 ≤155（117） 

模锻件 ≤115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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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排烟温度合格指标 

推荐的排烟温度合格指标见表 3。 

表 3 锻造用天然气加热炉排烟温度合格指标 

加热炉蓄热类型 排烟温度℃ 

蜂窝体蓄热式 ≤130 

陶瓷球蓄热式 ≤180 

 

6.3   空气系数合格指标 

6.3.1 推荐的空气系数合格指标见表 4。 

表 4 锻造用天然气加热炉空气系数合格指标 

加热炉蓄热类型 过量空气系数 

蜂窝体蓄热式 ≤1.20 

陶瓷球蓄热式 ≤1.23 

 

6.3.2 推荐的燃气与空气适宜配比范围见表 5。 

表 5 锻造用天然气加热炉燃气与空气适宜配比范围 

加热炉蓄热类型 燃气与空气适宜配比 

  蜂窝体蓄热式  1:10～1:12 

陶瓷球蓄热式 1:12～1:14 

 

6.4   炉体外表面温度合格指标 

推荐的炉体外表面温度合格指标见表 6。 

                      表 6 锻造用天然气加热炉炉体外表面温度合格指标            单位：℃ 

炉内温度 侧墙温度 炉顶温度 

≤700 ≤48 ≤88 

＞700≤900 ≤68 ≤100 

＞900≤1100 ≤82 ≤120 

＞1100≤1300 ≤195 ≤135 

＞1300 ≤11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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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查监测结果评价 

7.1  检查监测结果符合 4.1 和第 6 章要求的，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监测单位可依此进行合

格与不合格的评价。附录 A 给出了锻造用天然气加热炉节能监测报告样式。全部监测指标同时合格可

评为“节能监测合格的锻造用天然气加热炉”。 

7.2  对于监测不合格及检查项目不符合者，监测单位宜在监测报告中给出能源浪费程度评价，提出改

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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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锻造用天然气加热炉节能监测报告（模板） 

锻造用天然气加热炉节能监测报告（模板）参见表A.1。 

               表 A.1 锻造用天然气加热炉节能监测报告（模板）          编号： 

企业名称  使用部门  

加热炉规格型号和编号  额定负荷  

监测依据  

天然气加热炉状况 

燃料热值：  炉内温度℃  

实时工况：  

检查

结果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检查结论 

炉体外型及附属设备   

经济燃烧的调节装置及仪表   

经济燃烧的操作规程   

余热回收利用装置   

监测

结果 

监测项目 监测数据 合格指标 监测结论 

可比单位能耗    

排烟温度（℃）    

过量空气系数    

炉体外表面温度（℃）    

 

评价结论、处理意见及建议： 

 

 

 

 

 

 

 

 

监测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